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ZHJC2023-2
河南省房屋安全鉴定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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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    伟业华庭11#楼                  	
委托单位：	   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           
鉴定单位：	洛阳政泓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	



使用说明
1．本合同文本为示范文本，由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制定，供委托单位与鉴定单位签订房屋安全鉴定合同时使用。
2．本合同文本中所称房屋安全鉴定，是指房屋安全鉴定机构接受委托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技术标准等，对房屋建筑及其附属构筑物进行检查、检测与验算，综合分析判断，并出具安全鉴定报告的活动。
3．本合同文本空格部位填写、选择及其他需要删除或添加的内容，双方当事人应当协商确定。对于实际情况未发生或双方当事人不做约定的，应当在空格部位划“x”，以示删除。
4．双方当事人签订本合同时应当认真核对合同内容，合同一经签订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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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房屋安全鉴定合同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	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	
乙方（鉴定机构）： 洛阳政泓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	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等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本鉴定工程事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第一条 房屋情况
1．项目名称：	伟业华庭11#楼		
2．项目地址：	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1号							
3．结构类型：	框剪					
4．建筑面积：	615㎡	（第一、二层）		
5．其它：			/				
第二条 委托内容
根据甲方的要求及有关标准、规范的规定，进行如下工作：对建筑物进行口安全性鉴定 口抗震鉴定 口安全性鉴定和抗震鉴定，主要工作内容如下（包含但不限于）：
1．详细调查与检测
口场地和地基基础
口主体结构
口砌体结构 口混凝土结构 口钢结构 口木结构 口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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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房屋安全性鉴定
口房屋结构承载力验算
口房屋安全性鉴定评级
口构件层次 口子系统层次 口鉴定系统层次
3．房屋抗震鉴定
口场地与地基基础
口主体结构抗震能力验算
口主体结构抗震措施鉴定
本鉴定项目的具体范围和内容见附件一。
第三条 鉴定标准和依据
本鉴定工作应当执行的标准、规范、依据为：
1．甲方提供的工程设计及施工相关资料等。
2．本鉴定项目所涉及的规范标准具体情况见附件。
第四条 鉴定费用及支付
（一）鉴定费用：
计费方式：	经双方协商，本项目一次性包干价捌仟元整（¥8000.00元），税率3%（含税金额8000元，税额233.01）。
（二）支付方式：
口银行转账方式支付，甲方开户银行：	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李楼支行 户名 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账号	0000 0061 4114 1670 7012 
乙方开户银行： 中原银行洛阳凯旋西路支行 户名	洛阳政泓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账号	6703 1002 0000 0003 42 

乙方收到款项后应开具票据。
（三）支付时间：
口一次总付：支付时间：	甲方在收到鉴定报告后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检测费用给乙方	。
第五条 履行方式及期限
乙方应当于本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开展现场检查检测工作，于现场检查检测工作后 5个工作日内按照约定完成房屋建筑安全鉴定工作，并提交书面安全鉴定报告3	套。
第六条	双方权力义务
（一）甲方
1．在签订本合同时向乙方提交工程设计及施工等相关技术资料，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完整性负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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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为乙方尽可能提供工作方便，为乙方提供现场检测时所需要的水、电和场地等配合工作；
3．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支付鉴定费用；
4．按照本合同约定，享有鉴定成果报告；
5．甲方如对安全鉴定报告结论有异议，可在收到报告之日
起  15 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，由乙方组织复查并于
 15   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予以书面答复。
（二）乙方
1．按照甲方要求对鉴定中掌握的有关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承担保密义务；
2．严格履行各项合同条款及鉴定方案，为工程提供准确、科学、公正的服务；
3．按照有关规范、规程、标准以及本合同的要求进行鉴定工作；在工作过程中遵守有关安全、文明施工的规定，确保鉴定工作安全进行；
4．完成数据计算分析、资料整理及成果报告编写等工作；
5．对提交鉴定报告结果的准确性、合规性负责；
6．按照本合同约定，收取鉴定费用；
7．乙方房屋鉴定工作的程序、方法和鉴定报告应当符合国家、行业、地方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。
第七条 违约责任
（一）一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合同的，应当承担由此给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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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造成的损失。
（二）一方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（三）乙方因弄虚作假、计算错误等原因导致鉴定报告的鉴定结论与建筑物实际情况不符，造成经济损失或安全事故，应退还鉴定费用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。
（四）甲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鉴定费用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当承担应付金额 0.1 ‰的违约金。
（五）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向甲方提交鉴定报告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当承担鉴定费用 0.1 ‰的违约金。
第八条 争议解决方式
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可按照第  一   种方式解决。
（一）向	项目所在地	人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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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）由			/			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第九条 合同生效及附件
（一）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（二）本合同一式	肆	份，双方各执 贰 份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（三）下列文件为本合同附件：
《房屋安全鉴定规范标准列表》


甲方签字/盖章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  乙方签字/盖章：洛阳政泓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
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人（签字）：
电话：0379-69911111            电话：0379-63319767
地址：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1号 地址：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路孙辛路交叉口市政建设集团院内2幢西侧
日期：2023年6月7日           日期：2023年6月7日











附件
房屋安全鉴定规范标准列表
检测鉴定所依据标准应根据实际情况选用，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标准：
一、现场检测依据的规范、标准：
《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》（GB／T 50344-2019）；
《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》（GB／T 50315-2011）；
《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》（GB／T 50784-201）3；
《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》（GB／T 50621-2010）；
《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》（JGJ／T136-2017);
《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》（JGJ／T 23-2011）；《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规程》（JGJ／T 152-2019）；《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》（CECS 21：2000）；《房屋裂缝检测与处理技术规程》（CECS 293：2011）；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 50204-2015）；《建筑变形测量规范》（JGJ8-2016）。
二、结构验算依据的规范、标准：
《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》（GB 50068-2018）；
《建筑结构荷载规范》（GB 50009-2012）；
《工程结构通用规范》（GB 55001-2021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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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》（GB 50007-2011）；
《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》（GB50010-2010）（2015年版）；
《砌体结构设计规范》（GB 50003-2011）；
《钢结构设计标准》（GB 50017-2017）；
《砌体结构通用规范》（GB 55007-2021）；
《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》（GB55008-2021）；
《钢结构通用规范》（GB 55006-2021）；
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（GB50011-2010）（2016年版）；
《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》（GB50223-2008）；
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》（GB 55002-2021）。
三、结构鉴定依据的规范、标准：
《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》（GB 50292-2015）；
《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》（GB 50144-2019）；
《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》（GB 55021-2021）；
《危险房屋鉴定标准》（JGJ 125-2016）；
《农村住房危险性鉴定标准》（JGJ 363-2014）；
《镇（乡）村建筑抗震技术规程》（JGJ 161-2008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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